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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跃进路南段西片区配套小学建设 
项目监管协议  

 

甲方：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 
乙方：土地竞得人 
 

为顺利推进配套小学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，根据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
律法规和航五路北面 E-6-8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
“受让人负责在跃进路南段西片 B-1-11 地块（用地面积约为
18629.39 平方米，约合 27.94 亩）范围内建设一所小学，规划
总班级数为 30 班，学校建设应符合学校规划要求和相关建设标
准规范要求，并应于签订本地块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一年六个
月内项目整体通过竣工验收备案，并于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向
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交付核验，经学校查验合格后的一个月内
将学校土地连同建筑等产权移交给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，政府不再

另行支付任何费用”。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、守信的原
则，签立本协议，以兹共同遵守。 

现将项目监管协议作为航五路北面 E-6-8 地块国有建设用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明确。自本协议公布之
日起，凡参与该地块竞买且最终竞得该地块的竞得人，视为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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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了解、认可并接受本协议的全部内容。竞得人需严格遵守
协议中的各项条款，切实履行自身应尽的义务，积极推动项目
的实施。竞得人（即乙方）在成功竞得航五路北面 E-6-8 地块
后的一个月内，必须与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本协
议，协议签订后，双方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职责，共
同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，确保学校能够按时、高质量建成并投
入使用，为区域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。 

一、建设用地 

（一）项目建设用地位于跃进路南段西片 B-1-11 地块，用
地面积约为 18629.39 平方米，约合 27.94 亩，最终以建设用地
规划总平图或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登记红线
为准。 

（二）项目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给乙方，由乙方负责
办理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，相关税费由乙方承
担。 

二、项目建设 

（一）建设规模 
规划总班级数 30 班，总建筑面积约为 24470 平方米，主

要建设内容包括：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1#教学综合楼、2#综
合楼，以及场地平整、供配电（学校设置独立变压器）、给排
水（设置独立水表且生活用水与消防用水分离）、道路及广场
硬化、绿化、照明（教室采用护眼灯）、围墙、校门、门卫等
配套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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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二）建设标准 
按照《GB50099-201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、《教育部关

于印发〈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〉的通知》
（教督〔2017〕6 号）、《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》
（建标〔2002〕102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发布〈中小学理科实
验室装备规范〉等四个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》（教基〔2016〕
16 号）、《柳州市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柳发改
社发〔2018〕3 号）、《柳州市市区学校校园绿化建设标准（试
行）》（柳教财基〔2015〕10 号）、《柳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
术规定》等政策文件和规范要求执行。 

（三）装修标准 
1.教学楼、实验楼、食堂。普通教室、专用教室、行政办

公用房、楼道及楼梯间地面为水磨石地面、楼道采用铁艺栏杆
及木护手。墙面、顶面采用环保乳胶漆粉刷，墙裙设置 1.50 米
高 300×400 釉面砖墙裙。音乐教室地面为复合木地板，墙面和
顶面均为吸音材料墙面和吸音吊顶。报告厅地面为 800×800 防
滑砖地面，墙面为吸音墙面，顶面为吸音吊顶。 

2.实验室区域。墙面除环保乳胶漆外，部分实验室可能会
根据学科需求，采用耐腐蚀、易清洁的墙面材料，如瓷砖或防
火板。地面选用耐酸碱、防滑的地砖或环氧树脂地坪，以适应
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化学物质泄漏等情况。实验台采用耐腐
蚀、承重能力强的材质，台面平整光滑，配备水槽、电源插座
等设施。通风设备安装到位，确保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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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及时排出室外。 
3.卫生间。墙面面砖至顶，设置铝塑板吊顶。地面采用防

滑地砖，设置排水坡度，确保地面排水顺畅，防止积水。选用
质量可靠的卫生洁具，如蹲便器、小便斗、洗手盆等。采用砌
体或砼板做隔断，高 1.8 米，面贴普通釉面砖，隔间门采用贝
特板门。给水管采用金属制品，给水主管宜按满负荷计算管径，
必要时加大一级管径。阀门、水龙头采用不锈钢材质。卫生间
必须做沉箱，结构深度 500mm，且沉箱应做二次排水，沉箱结
构闭水实验完成前不得安装立管，沉箱防水完成后方可砌筑管
井，管井砌筑时必须对二次排水管件进行保护，防止建筑垃圾
等杂物堵塞排水孔。 

4.门窗。窗户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使用普通铝合金+无色中
空玻璃，普通教室采用成品钢制门、办公室采用钢制防盗门。 

5.建筑外墙面。根据外立面设计风格采用涂料等材料搭配
使用。 

6.装修材料环保要求。所有装修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环保标
准，具有相应的环保检测报告，并将相关报告在装修材料进场
时提交甲方。甲醛、苯等有害物质释放量应控制在规定范围内，
以保障师生的身体健康。在装修过程中，要严格控制施工工艺，
确保材料的环保性能不受破坏。装修完成后，需进行室内空气
质量检测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 

三、监管要求 

（一）项目应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六个月内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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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交付使用，并于 60 日内完成总平报批、施工图设计、施工图
预算等全部前期工作。乙方需将项目总平、单体建筑设计方案
及施工图纸报甲方确认并盖章同意后，方可报送有关部门审定。
项目招标控制价、项目竣工结算由柳北区教育局送柳北区人民
政府办公室审核，审核费用包括在项目总造价 0.95 亿元内。方
可报送有关部门审定。乙方在建设过程中接受甲方监督，严格
按照审定方案实施。 

（二）项目总造价低于 0.95 亿元（不含土地价值）的，乙
方将差额费用按照甲方要求用于项目学校办学的设备购置或向
甲方补缴差额费用。双方以上述相关差额费用为依据，根据学
校办学实际要求，组织专业人员根据学校定位、教学需求及行
业标准，制定“设备购置”清单，“设备购置”清单可包括配套课桌
椅、一体机、护眼灯等；电脑室、音乐室、美术室、科学实验
室等功能教室对应设备、教学用具等；学生午托铁架床等以及
校园广播、校园网络等；甲乙双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三个月内签
订补充协议明确。经甲方审定通过后，乙方按照审定方案开展
设备采购工作，并接受甲方监督。 

项目总造价如高于 0.95 亿元，差额部分乙方承担。 
（三）双方依据招标控制价、采购方案等签订补充协议，

明确最终建设内容及设备购置内容。 
（四）乙方同意地块按分期开发方式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登记和建设审批许可工作，具体为：乙方在付清全部土地
出让价款（如涉及分期缴款利息和出让金违约金的，亦需付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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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可以申请办理航五路北面 E-6-8 地块中地块一的国有建设
用地使用权登记。约定地块的学校验收合格并移交甲方前，乙
方不得申请航五路北面 E-6-8 地块中地块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
用权登记，待约定地块的学校验收合格并移交甲方后，根据甲
方提供的学校移交证明材料，不动产登记部门再予以办理地块
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。同时，在未完成约定地块的学
校移交前，乙方不得申请航五路北面 E-6-8 地块中地块二开工
建设，相关部门不得办理航五路北面 E-6-8 地块中地块二的建
设审批许可工作。 

四、移交要求 

（一）项目完工后，乙方向甲方提出移交评估申请，由甲
方根据建设标准、装修标准、设备购置内容等进行移交评估，
如未能达到移交标准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，整改期最
长不超过 3 个月。达到移交标准后，乙方才能向住建、审批等
相关部门申请正式竣工验收，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移
交甲方使用。 

（二）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将项目所涉及的土地及其地面
建筑、设备等全部资产（包含产权和使用权）移交甲方作为公
共教育资源使用，移交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
（三）乙方负责收集、整理全部报建、建设相关文件、图
纸等资料，并在竣工验收后 3 个月内以柳北区教育局名义办理
房地一体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，在取得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后 1
个月内将该证书及全部报建、建设相关文件资料、图纸等一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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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交甲方保存，同时办理移交手续。 
（四）移交的项目资产价值须经甲方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

第三方机构核定，核定后的项目资产价值不得低于 0.95亿元（不
含土地价值），如低于 0.95 亿元，乙方将差额费用按照甲方要
求用于项目学校办学条件的完善或向甲方补缴差额费用；如高
于 0.95 亿元，政府不退还差额费用。 

（五）乙方须负责移交前配建教育设施所产生的一切费用
及相关安全责任问题，并应承担国家和自治区、柳州市规定的
质量保修期内相应质量保修责任和维修费用，乙方逾期 1 个月
不承担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聘请有资质的机构维修，相应费用仍
由乙方负责。保修年限应参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
十条在正常使用条件下，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。 

五、其他约定 

( 一）若乙方未按时限要求完成学校建设和移交工作，航
五路北面 E-6-8 地块中地块二由出让人收回土地使用权，乙方
须无条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和权属登记，对乙方不予以任何补
偿赔偿。若乙方在建设资金保障不力等因素，造成项目建设停
工三个月(不可抗力除外)的，甲方有权按程序终止项目方该项目
实施单位资格，并追究项目方违约责任。项目方实施单位资格
终止后，由甲方另按法定程序更换选择新的项目方，推进项目
后续建设工作。 

（二）非乙方原因造成项目延误的，工期予以相应顺延。 
（三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另协商解决，并签订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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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（四）协议双方出现纠纷时，应当协商解决，如协商无法

达成一致的，依法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（五）本协议一式七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其他提供监

管部门备案，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 
 
 
 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
 
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           XXXX（企业名称）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 
签订时间：2025 年 10 月  日  

 
监管部门： 
 
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   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 
 
                 柳州市行政审批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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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
